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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總說明 
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依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十條第三項授權

訂定，自九十一年十月二日發布施行後，歷經八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

發布日期為一百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配合本條例於一百十三年一月三

日修正公布，增訂警察機關實施行政檢查之規定，及因應實務需求，縮

短供外銷之槍砲、彈藥主要組成零件於出口後廠商應報請備查之期限。

另配合原住民漁民自製獵槍魚槍許可及管理辦法之訂定，將本辦法有關

原住民漁民自製獵槍與魚槍之許可及相關規定予以刪除，爰修正本辦法

，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增訂經許可之模擬槍廠商得申請購置使用、運輸、持有或寄藏制式

中央底火空包彈，及擊發後彈殼查驗銷毀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九

條及第十條） 

三、配合現行政府機關組織架構名稱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十一

條及第二十一條） 

四、修正廠商申請許可應檢附文件及出口後報請備查之期限。（修正條

文第十六條） 

五、警察機關檢查槍砲、彈藥與其零組件之檢查人員、檢查處所、對象

、檢查物品範圍、實施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修正條文第十七

條） 

六、修正製造供外銷之刀械出口後廠商應報請備查之期限。（修正條文

第二十七條） 

七、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總檢查為每年至少一次。（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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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六條之

一第一項及第二十條之

三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六條之

一第一項及第二十條第

三項規定訂定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業於一

百十三年一月三日修正公

布，另配合內政部會銜原

住民族委員會及國防部訂

定原住民漁民自製獵槍魚

槍許可及管理辦法，將本

辦法有關原住民自製獵槍

魚槍之許可及其他相關規

定予以刪除，爰修正本辦

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原住民或漁民之

自製獵槍、其主要組成

零件、彈藥及自製魚槍

，不適用本辦法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內政部會銜原住

民族委員會及國防部

訂定原住民漁民自製

獵槍魚槍許可及管理

辦法，業已明定有關

原住民或漁民之自製

獵槍、其主要組成零

件、彈藥及自製魚槍

等規定，爰明定相關

規定不適用本辦法，

以資明確。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原住民：指原住民

身分法第二條所定

之原住民。 

二、漁民：指實際從事

沿岸採捕水產動物

並持有漁船船員手

冊之國民。 

三、自製獵槍：指原住

民為傳統習俗文化

，由申請人自行獨

力或與非以營利為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內政部會銜原住

民族委員會及國防部

訂定原住民漁民自製

獵槍魚槍許可及管理

辦法，相關規定業已

明定，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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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之原住民協力

，在警察分局核准

之地點，並依下列

規定製造完成，供

作生活所用之工具

： 

（一）填充物之射出，

須逐次由槍口裝

填黑色火藥於槍

管內，以打擊底

火或他法引爆，

或使用口徑為零

點二七英吋以下

打擊打釘槍用邊

緣底火之空包彈

引爆。 

（二）填充物，須填充

於自製獵槍槍管

內發射，小於槍

管內徑之玻璃片

、鉛質彈丸固體

物；其不具制式

子彈及其他類似

具發射體、彈殼

、底火及火藥之

定裝彈。 

（三）槍身總長（含槍

管）須三十八英

吋（約九十六點

五公分）以上。 

四、自製魚槍：指專供

作原住民或漁民生

活工具之用，由申

請人自行獨力或與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

漁民或原住民協力

，在警察分局核准

之報備地點製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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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藉橡皮之拉力

發射以鋼鐵、硬塑

膠或木質作成攻擊

魚類之尖銳物，非

以火藥等爆裂物發

射者。 

第三條 機關（構）、學

校、團體、人民或廠商

，依本辦法規定購置使

用、製造、販賣、運輸

、轉讓、出租、出借、

持有、寄藏或陳列本條

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所定槍砲、彈

藥，應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 

前項許可，得委任

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

稱警政署）辦理。 

人民、團體或廠商

，依本辦法規定製造、

販賣、運輸、轉讓、出

租、出借或持有本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

定刀械，應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 

前項許可，得委任

直轄市、縣（市）警察

局辦理。 

第三條 機關（構）、學

校、團體、人民或廠商

，依本辦法規定購置使

用、製造、販賣、運輸

、轉讓、出租、出借、

持有、寄藏或陳列本條

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所定槍砲、彈

藥，應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 

前項許可，得委任

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

稱警政署）辦理。 

人民、團體或廠商

，依本辦法規定製造、

販賣、運輸、轉讓、出

租、出借或持有本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

定刀械；原住民或漁民

申請製造、運輸、持有

自製之獵槍或魚槍；原

住民相互間或漁民相互

間販賣、轉讓、出租、

出借或寄藏自製之獵槍

或魚槍，應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 

前項許可，得委任

直轄市、縣（市）警察

局辦理。 

一、第一項、第二項及第

四項未修正。 

二、配合內政部會銜原住

民族委員會及國防部

訂定原住民漁民自製

獵槍魚槍許可及管理

辦法，相關規定業已

明定，爰修正第三項

文字。 

第四條 政府機關（構）

依法令規定配用者，得

第四條 政府機關（構）

依法令規定配用者，得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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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購置使用、運輸、

轉讓、出租、出借、持

有、寄藏或陳列槍砲、

彈藥。 

前項機關（構）於

購置、運輸、轉讓、出

租、出借、持有、寄藏

或陳列槍砲、彈藥前，

應檢附槍砲、彈藥型號

、型錄、數量及用途等

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轉讓者，應

於許可之翌日起七日內

，連同執照持向原發照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警察局辦理異動登

記。 

申請購置使用、運輸、

轉讓、出租、出借、持

有、寄藏或陳列槍砲、

彈藥。 

前項機關（構）於

購置、運輸、轉讓、出

租、出借、持有、寄藏

或陳列槍砲、彈藥前，

應檢附槍砲、彈藥型號

、型錄、數量及用途等

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轉讓者，應

於許可之翌日起七日內

，連同執照持向原發照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警察局辦理異動登

記。 

第五條 學術研究機關（

構）因研究發展需要，

得申請購置使用、運輸

、轉讓、出租、出借、

持有、寄藏或陳列槍砲

、彈藥。 

前項機關（構）於

購置、運輸、轉讓、出

租、出借、持有、寄藏

或陳列槍砲、彈藥前，

應檢附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文件及槍砲

、彈藥型號、型錄、數

量、用途等資料，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轉讓者，應於許可之翌

日起七日內，連同執照

持向原發照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警察局

辦理異動登記。 

第五條 學術研究機關（

構）因研究發展需要，

得申請購置使用、運輸

、轉讓、出租、出借、

持有、寄藏或陳列槍砲

、彈藥。 

前項機關（構）於

購置、運輸、轉讓、出

租、出借、持有、寄藏

或陳列槍砲、彈藥前，

應檢附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文件及槍砲

、彈藥型號、型錄、數

量、用途等資料，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轉讓者，應於許可之翌

日起七日內，連同執照

持向原發照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警察局

辦理異動登記。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各級學校因軍訓 第六條 各級學校因軍訓 本條例所管制物品為槍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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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需要，得申請購置

使用、運輸、轉讓、出

租、出借、持有、寄藏

或陳列軍訓用槍砲、彈

藥。 

前項學校於購置、

運輸、轉讓、出租、出

借、持有、寄藏或陳列

槍砲、彈藥前，應檢附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文件及槍砲、彈藥

型號、型錄、數量、用

途等資料，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轉讓者

，應於許可之翌日起七

日內，連同執照持向原

發照之直轄市、縣（市

）警察局辦理異動登記

。 

教學需要，得申請購置

使用、運輸、轉讓、出

租、出借、持有、寄藏

或陳列軍訓用槍枝、彈

藥。 

前項學校於購置、

運輸、轉讓、出租、出

借、持有、寄藏或陳列

槍枝、彈藥前，應檢附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文件及槍枝、彈藥

型號、型錄、數量、用

途等資料，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轉讓者

，應於許可之翌日起七

日內，連同執照持向原

發照之直轄市、縣（市

）警察局辦理異動登記

。 

，非僅限於槍枝，爰酌作

文字修正。 

第七條 動物保育機關（

構）、團體因動物保育

安全需要，得申請購置

使用、運輸、轉讓、出

租、出借、持有、寄藏

或陳列麻醉槍。 

前項機關（構）、

團體於購置、運輸、轉

讓、出租、出借、持有

、寄藏或陳列麻醉槍前

，應檢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文件及麻

醉槍型號、型錄、數量

、用途等資料，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轉

讓者，應於許可之翌日

起七日內，連同執照持

向原發照之直轄市、縣

（市）警察局辦理異動

第七條 動物保育機關（

構）、團體因動物保育

安全需要，得申請購置

使用、運輸、轉讓、出

租、出借、持有、寄藏

或陳列麻醉槍。 

前項機關（構）、

團體於購置、運輸、轉

讓、出租、出借、持有

、寄藏或陳列麻醉槍前

，應檢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文件及麻

醉槍型號、型錄、數量

、用途等資料，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轉

讓者，應於許可之翌日

起七日內，連同執照持

向原發照之直轄市、縣

（市）警察局辦理異動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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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 登記。 

第八條 人民得購置使用

魚槍，每人以二枝為限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得購置使用： 

一、未成年。 

二、判處有期徒刑以上

之刑，經確定。 

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尚未撤銷。 

持有人攜帶經許可

之魚槍外出者，應隨身

攜帶執照。 

持有人之戶籍所在

地變更時，應於變更之

翌日起一個月內連同執

照、異動申報書，分別

報請變更前、後之警察

分駐（派出）所層轉直

轄市、縣（市）警察局

辦理異動登記。 

第八條 人民得購置使用

魚槍，每人以二枝為限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得購置使用： 

一、未成年。 

二、判處有期徒刑以上

之刑，經確定。 

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尚未撤銷。 

持有人攜帶經許可

之魚槍外出者，應隨身

攜帶執照。 

持有人之戶籍所在

地變更時，應於變更之

翌日起一個月內連同執

照、異動申報書，分別

報請變更前、後之警察

分駐（派出）所層轉直

轄市、縣（市）警察局

辦理異動登記。 

本條未修正。 

第九條 依本條例第二十

條之一第二項但書規定

經許可專供外銷、研發

而申請製造、販賣、運

輸、轉讓、出租、出借

、持有、寄藏或陳列之

模擬槍廠商，因研發模

擬槍產品需要，得申請

購置使用、運輸、持有

或寄藏制式中央底火空

包彈。 

前項廠商於購置使

用、運輸、持有或寄藏

制式中央底火空包彈前

，應檢附其型號、型錄

、口徑、生產國及數量

等資料，向中央主管機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例第二十條之一

第二項規定公告查禁

之模擬槍及其主要組

成零件，不得製造、

販賣、運輸、轉讓、

出租、出借、持有、

寄藏或陳列，但專供

外銷、研發，經警察

機關許可者，不在此

限，爰於第一項明定

專供外銷、研發而申

請製造、販賣、運輸

、轉讓、出租、出借

、持有、寄藏或陳列

模擬槍及其主要組成

零件之廠商，得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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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申請許可。 發模擬槍產品需要申

請購置使用、運輸、

持有或寄藏制式中央

底火空包彈。 

三、考量申請專供外銷、

研發而申請製造、販

賣、運輸、轉讓、出

租、出借、持有、寄

藏或陳列模擬槍及其

主要組成零件之廠商

，有使用制式中央底

火空包彈之實際需要

，爰於第二項明定制

式中央底火空包彈申

請購置使用、運輸、

持有或寄藏之相關規

定。 

第十條 前條廠商於擊發

使用依前條規定許可進

口之制式中央底火空包

彈後，應清點其彈殼並

集中保管，報請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警察

局辦理查驗，並於辦理

查驗後銷毀。 

 一、本條新增。 

二、擊發使用後之制式中

央底火空包彈彈殼亦

屬本條例第四條第三

項公告槍砲、彈藥主

要組成零件，爰明定

其查驗後銷毀相關規

定。 

第十一條 經許可進出口

槍砲、彈藥者，應於進

出口前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同意文件，並持向

財政部關務署所屬各關

申請查驗通關。遺失或

毀損時，應申請補發。 

第九條 經許可進出口槍

砲、彈藥者，應於進出

口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同意文件，並持向財

政部關稅總局各關稅局

申請查驗通關。遺失或

毀損時，應申請補發。 

一、條次變更。 

二、為符合現行政府機關

組織架構名稱，爰酌

作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經許可購置槍

砲、彈藥者，應於購置

持有之翌日起七日內，

由機關（構）、學校、

團體代表人、負責人或

持有人持向機關（構）

第十條 經許可購置槍砲

、彈藥者，應於購置持

有之翌日起七日內，由

機關（構）、學校、團

體代表人、負責人或持

有人持向機關（構）、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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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所在地、主事務

所所在地、戶籍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警

察局申請查驗給照，並

列冊管理。 

前項槍砲、彈藥有

本條例第五條之二第一

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

，機關（構）、學校、

團體代表人、負責人或

持有人應於撤銷或廢止

其許可翌日起十五日內

，連同執照報由機關（

構）、學校所在地、主

事務所所在地、戶籍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給價收購或收繳

；無報繳人者，由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收繳。 

第一項之槍砲、彈

藥遺失者，機關（構）

、學校、團體代表人、

負責人或持有人應連同

執照向機關（構）、學

校所在地、主事務所所

在地、戶籍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警察局

報繳執照。 

學校所在地、主事務所

所在地、戶籍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警察

局申請查驗給照，並列

冊管理。 

前項槍砲、彈藥有

本條例第五條之二第一

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

，機關（構）、學校、

團體代表人、負責人或

持有人應於撤銷或廢止

其許可翌日起十五日內

，連同執照報由機關（

構）、學校所在地、主

事務所所在地、戶籍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給價收購或收繳

；無報繳人者，由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收繳。 

第一項之槍砲、彈

藥遺失者，機關（構）

、學校、團體代表人、

負責人或持有人應連同

執照向機關（構）、學

校所在地、主事務所所

在地、戶籍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警察局

報繳執照。 

第十三條 機關（構）、

團體經許可購置之槍砲

、彈藥，應於其內部之

適當場所，設置鐵櫃儲

存。槍砲、彈藥分開儲

存、集中保管。鐵櫃必

須牢固，兼具防盜、防

火及通風設備。 

第十一條 機關（構）、

團體經許可購置之槍砲

、彈藥，應於其內部之

適當場所，設置鐵櫃儲

存。槍砲、彈藥分開儲

存、集中保管。鐵櫃必

須牢固，兼具防盜、防

火及通風設備。 

原住民經許可持有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未修正。 

三、配合內政部會銜原住

民族委員會及國防部

訂定原住民漁民自製

獵槍魚槍許可及管理

辦法，相關規定業已

明定，爰刪除現行條

文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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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製獵槍、彈藥，於

其住居所之儲存、保管

，亦同。 

第十四條 各級學校經許

可購置之槍枝、彈藥，

應設置庫房集中保管。

其設置基準如下： 

一、庫房地點應設於學

校或代屯部隊內之

安全處所。 

二、槍枝、彈藥應分別

設置庫房儲存，並

指定專人二十四小

時負責看管。 

三、庫房以鋼筋水泥構

築為原則，並加裝

鐵門、鐵窗及加鎖

。 

四、庫房應裝置錄影監

視設施及交流、直

流兩用警鈴。 

五、庫房應置有消防砂

、水、滅火器等防

火設備。 

六、槍枝庫房內應設置

槍櫃及加鎖。 

七、彈藥庫房應設置通

氣孔，並裝置溫度

計、濕度計。 

第十二條 各級學校經許

可購置之槍枝、彈藥，

應設置庫房集中保管。

其設置基準如下： 

一、庫房地點應設於學

校或代屯部隊內之

安全處所。 

二、槍枝、彈藥應分別

設置庫房儲存，並

指定專人二十四小

時負責看管。 

三、庫房以鋼筋水泥構

築為原則，並加裝

鐵門、鐵窗及加鎖

。 

四、庫房應裝置錄影監

視設施及交流、直

流兩用警鈴。 

五、庫房應置有消防砂

、水、滅火器等防

火設備。 

六、槍枝庫房內應設置

槍櫃及加鎖。 

七、彈藥庫房應設置通

氣孔，並裝置溫度

計、濕度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十五條 廠商經營槍砲

、彈藥輸出入貿易、主

要組成零件製造外銷或

製造魚槍內銷、外銷及

槍枝保養營業項目者，

應檢具申請書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許可；公司

申請時，應另檢附經濟

部核准之公司名稱及所

第十三條 廠商經營槍砲

、彈藥輸出入貿易、主

要組成零件製造外銷或

製造魚槍內銷、外銷及

槍枝保養營業項目者，

應檢具申請書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許可；公司

申請時，應另檢附經濟

部核准之公司名稱及所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未修正。 

三、廠商經營槍砲彈藥等

營業項目，對負責人

之資格、條件須加以

限制，以避免其不當

行為將其經營之相關

物品流入市面，影響

社會治安，並考量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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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證

明文件正本或影本；檢

附影本者，應加蓋公司

圖章及負責人章。 

前項廠商申請許可

時，其負責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不予許可

；已許可者，撤銷或廢

止其許可： 

一、犯故意殺人、重傷

害、強盜、搶奪、

妨害性自主、擄人

勒贖、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人口販運

防制法、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詐欺犯

罪危害防制條例或

本條例等案件經判

決有罪確定，或犯

上開規定以外之罪

經判處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尚未撤銷。 

三、施用毒品或管制藥

品以外迷幻物品之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

法行為，經二次以

上裁定處罰確定。 

經許可之廠商，其

負責人違反本條例規定

經起訴者，自起訴之日

起，暫停受理該廠商第

十六條第一項之申請；

其負責人經無罪判決確

定者，得依第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申請。 

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證

明文件正本或影本；檢

附影本者，應加蓋公司

圖章及負責人章。 

前項廠商申請許可

時，其負責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不予許可

；已許可者，撤銷或廢

止其許可： 

一、犯故意殺人、重傷

害、強盜、搶奪、

妨害性自主、擄人

勒贖、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或本條例

等案件經判決有罪

確定，或犯上開規

定以外之罪經判處

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確定。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尚未撤銷。 

三、施用毒品或管制藥

品以外迷幻物品之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

法行為，經二次以

上裁定處罰確定。 

經許可之廠商，其

負責人違反本條例規定

經起訴者，自起訴之日

起，暫停受理該廠商第

十四條第一項之申請；

其負責人經無罪判決確

定者，得依第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申請。 

年人口販運及詐欺犯

罪對社會治安造成之

危害，爰於第二項第

一款增列有關廠商負

責人消極資格及撤銷

或廢止許可之條件。 

四、第三項配合條次變更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六條 前條第一項規 第十四條 前條第一項規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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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許可之廠商得申請經

營槍砲、彈藥輸出入貿

易、主要組成零件製造

外銷或製造魚槍內銷、

外銷或槍枝保養業務，

申請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逐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供外銷者，應檢附

外商訂單或足資證

明其製造外銷之文

件，並附中文譯本

；進口者，應檢附

契約書或委託書。 

三、槍砲、彈藥型號、

型錄、產品之平面

及立體設計圖，並

附有比例尺標記等

資料一式六份及數

量明細表。 

四、廠商所屬或委託製

造槍砲零件工廠登

記證明文件之正本

或影本；檢附影本

者，應加蓋公司、

工廠圖章及負責人

章。 

五、產品加工各工序之

協力廠商名稱及地

址等資料。 

製造供外銷之槍砲

、彈藥主要組成零件，

製造完成應經公司或工

廠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警察局查驗後，

始得出口；並於出口之

翌日起七日內，檢附出

定許可之廠商得申請經

營槍砲、彈藥輸出入貿

易、主要組成零件製造

外銷或製造魚槍內銷、

外銷或槍枝保養業務，

申請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逐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供外銷者，應檢附

外商訂單或足資證

明其製造外銷之文

件，並附中文譯本

；進口者，應檢附

契約書或委託書。 

三、槍砲、彈藥型號、

型錄一式六份及數

量明細表。 

四、公司或工廠登記證

明文件之正本或影

本；檢附影本者，

應加蓋公司、工廠

圖章及負責人章。 

製造供外銷之槍砲

、彈藥主要組成零件，

製造完成應經公司或工

廠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警察局查驗後，

始得出口；並於出口之

翌日起二十日內，檢附

出口報單副本（出口證

明聯）報查驗之警察局

備查。 

進口、製造魚槍完

成後，應向公司或工廠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警察局申請核發查

驗證，始得於經合法營

二、為加強槍砲、彈藥零

件溯源管理，要求申

請經營槍砲、彈藥輸

出入貿易、主要組成

零件製造外銷或製造

魚槍內銷、外銷或槍

枝保養業務之廠商，

申請時應檢附之相關

資料，應包含槍砲、

彈藥產品之型號、型

錄、產品之平面及立

體設計圖，並附有比

例尺標記等資料，爰

修正第一項第三款。 

三、為加強槍砲、彈藥零

件製造流程管控，要

求提供廠商所屬或委

託製造槍砲零件工廠

之登記證明文件，以

及產品加工各項工序

協力廠商名稱及其地

址等資料，爰修正第

一項第四款及增訂第

五款。另第五款所稱

協力廠商，係指負責

壓鑄、裁切、熱處理

、表面處理等各項工

序之廠商，併予敘明

。 

四、為有效國內槍砲、彈

藥零件溯源管理，於

槍砲彈藥零件出口後

，廠商所應檢附出口

報單出口證明聯副本

之報請備查期限，由

二十日縮短為七日，

爰修正第二項，並酌

做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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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報單出口證明聯副本

報查驗之警察局備查。 

進口、製造魚槍完

成後，應向公司或工廠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警察局申請核發查

驗證，始得於合法經營

相關營業項目之體育用

品社、魚具店及潛水器

材社等商店陳列、販賣

。 

業登記經營相關營業項

目之體育用品社、魚具

店及潛水器材社等商店

陳列、販賣。 

五、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 

第十七條 警察機關為查

察槍砲、彈藥，得派員

進入其製造、儲存或販

賣場所，必要時得會同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下列規定實施檢查： 

一、主動出示執行職務

之證明文件，並告

知事由。 

二、檢查範圍為槍砲、

彈藥、其零組件、

成品、半成品、各

種簿冊、生產、庫

存、銷售情形及其

他必要之物件。 

三、詢問關係人及命其

提供有關槍砲、彈

藥之必要資料。 

四、不得妨礙該場所正

常業務之進行。 

五、執行查察任務所獲

知之相關營業秘密

，應予保密。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條例第二十條

之三第一項規定，警

察機關為查察槍砲、

彈藥及其主要組成零

件，得派員進入槍砲

、彈藥製造、儲存或

販賣場所，就其零組

件、成品、半成品、

各種採購、銷售紀錄

等簿冊及其他必要之

物件實施檢查，並得

詢問關係人及令提供

必要之資料。爰參酌

模擬槍許可及管理辦

法第十五條規定，明

定警察機關實施檢查

槍砲、彈藥主要組成

零件之檢查人員、檢

查處所、對象、檢查

物品範圍、實施程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第十五條 原住民因傳統

習俗文化，供作生活工

具之用，符合下列規定

者，得申請製造、運輸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內政部會銜原住

民族委員會及國防部

訂定原住民漁民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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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持有自製之獵槍或魚

槍： 

一、成年。 

二、未受監護或輔助宣

告。 

三、未經判決犯本條例

第五條之二第六項

規定之罪確定，或

有本條例第二十條

第四項規定情形。 

漁民因實際從事沿

岸採捕水產動物需要，

未有第八條第一項各款

規定情形者，得申請製

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

魚槍。 

獵槍魚槍許可及管理

辦法，相關規定業已

明定，爰予刪除。 

 第十六條 原住民或漁民

申請製造、運輸、持有

自製獵槍或魚槍，應以

書面經戶籍所在地警察

（所）分駐（派出）所

層轉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主

管機關應於收到申請書

之翌日起十五日內核復

；經許可者，申請人應

於收到許可函之翌日起

一個月內自製完成或持

有，並向戶籍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警察

局申請查驗烙印給照及

列冊管理；逾期者，原

許可失其效力。 

持有人攜帶許可之

自製獵槍、魚槍外出者

，應隨身攜帶執照。 

持有人之戶籍所在

地變更時，應於變更之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內政部會銜原住

民族委員會及國防部

訂定原住民漁民自製

獵槍魚槍許可及管理

辦法，相關規定業已

明定，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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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起一個月內連同執

照、異動申報書，分別

報請變更前、後之警察

分駐（派出）所層轉直

轄市、縣（市）警察局

辦理異動登記。 

 第十七條 原住民申請持

有自製之獵槍或魚槍，

每人以各二枝為限，每

戶不得超過各六枝。 

漁民申請持有自製

之魚槍，每人以二枝為

限，每戶不得超過六枝

。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內政部會銜原住

民族委員會及國防部

訂定原住民漁民自製

獵槍魚槍許可及管理

辦法，相關規定業已

明定，爰予刪除。 

 第十八條 自製獵槍、魚

槍有本條例第五條之二

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

一者，持有人或其繼承

人應於撤銷或廢止其許

可翌日起十五日內，連

同執照報由戶籍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政

府給價收購；無報繳人

者，由戶籍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政府收

繳。 

自製獵槍、魚槍遺

失時，應即向戶籍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市）

警察局報繳執照。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內政部會銜原住

民族委員會及國防部

訂定原住民漁民自製

獵槍魚槍許可及管理

辦法，相關規定業已

明定，爰予刪除。 

 第十九條 原住民相互間

或漁民相互間販賣、轉

讓、出租、出借或寄藏

自製之獵槍或魚槍，供

作生活工具之用者，應

向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原住民或漁民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內政部會銜原住

民族委員會及國防部

訂定原住民漁民自製

獵槍魚槍許可及管理

辦法，相關規定業已

明定，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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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第十五條規定者

，不予許可；販賣或轉

讓者，應於許可之翌日

起七日內，連同執照親

自持向戶籍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警察局

辦理異動登記。 

第十八條 依本辦法許可

之槍砲、彈藥，其查驗

完竣後，應於一個月內

發給執照，如為臨時請

領補換執照者，其執照

使用年限，仍填至該期

期滿為止。 

機關團體請領執照

時，應檢同核准文件，

備具申請書、槍枝經歷

及管理槍彈員工名冊，

逕送直轄市、縣（市）

警察局審查給照。 

請領執照費用及支

用規定準用自衛槍枝管

理條例第十條之規定。 

第二十條 依本辦法許可

之槍砲、彈藥，其查驗

完竣後，應於一個月內

發給執照，如為臨時請

領補換執照者，其執照

使用年限，仍填至該期

期滿為止。 

機關團體請領執照

時，應檢同核准文件，

備具申請書、槍枝經歷

及管理槍彈員工名冊，

逕送直轄市、縣（市）

警察局審查給照。 

請領執照費用及支

用規定準用自衛槍枝管

理條例第十條之規定。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十九條 人民或團體因

紀念、裝飾、健身表演

練習或正當休閒娛樂之

用，得申請持有刀械。

但人民或團體負責人有

第八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之一者，不予許可。 

第二十一條 人民或團體

因紀念、裝飾、健身表

演練習或正當休閒娛樂

之用，得申請持有刀械

。但人民或團體負責人

有第八條第一項各款情

形之一者，不予許可。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二十條 人民或團體申

請持有刀械，應檢附下

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

或主事務所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國民身分證

第二十二條 人民或團體

申請持有刀械，應檢附

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

地或主事務所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國民身分證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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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本或人民團體立

案證書影本。 

三、刀械彩色圖例一式

六份，並詳述刀械

數量、用途、刀柄

、刀刃長度及有無

開鋒等特徵。 

四、相關辦理或製造之

公司或工廠登記證

明文件之正本或影

本；檢附影本者，

應加蓋公司、工廠

圖章及負責人章。 

前項申請經戶籍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警察局查驗刀械後發

給許可證，並列冊管理

。 

影本或人民團體立

案證書影本。 

三、刀械彩色圖例一式

六份，並詳述刀械

數量、用途、刀柄

、刀刃長度及有無

開鋒等特徵。 

四、相關辦理或製造之

公司或工廠登記證

明文件之正本或影

本；檢附影本者，

應加蓋公司、工廠

圖章及負責人章。 

前項申請經戶籍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警察局查驗刀械後發

給許可證，並列冊管理

。 

第二十一條 人民或團體

申請進出口刀械前，應

檢附刀械型錄、型號、

數量及用途等資料，向

戶籍所在地、主事務所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同意

文件，並持向財政部關

務署所屬各關申請查驗

通關；同意文件遺失或

毀損時，應申請補發。 

於國內購置刀械前

，應檢附刀械型錄、型

號、數量及用途等資料

，向戶籍所在地、主事

務所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同意文件。 

前二項刀械於進口

或購置持有之翌日起七

第二十三條 人民或團體

申請進出口刀械前，應

檢附刀械型錄、型號、

數量及用途等資料，向

戶籍所在地、主事務所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同意

文件，並持向財政部關

稅總局各關稅局申請查

驗通關；同意文件遺失

或毀損時，應申請補發

。 

於國內購置刀械前

，應檢附刀械型錄、型

號、數量及用途等資料

，向戶籍所在地、主事

務所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同意文件。 

前二項刀械於進口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修正說明同第十一

條。 

三、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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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應依前條規定，

持向戶籍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警察局申

請查驗及核發許可證。 

或購置持有之翌日起七

日內，應依前條規定，

持向戶籍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警察局申

請查驗及核發許可證。 

第二十二條 持有人攜帶

經許可之刀械外出者，

應隨身攜帶許可證。刀

械遺失時，持有人應向

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警察局報繳許

可證。 

第二十四條 持有人攜帶

經許可之刀械外出者，

應隨身攜帶許可證。刀

械遺失時，持有人應向

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警察局報繳許

可證。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二十三條 持有人之戶

籍所在地或團體之主事

務所變更時，應於變更

翌日起一個月內連同許

可證、異動申報書，分

別報請變更前、後之警

察分駐（派出）所層轉

直轄市、縣（市）警察

局辦理異動登記。 

第二十五條 持有人之戶

籍所在地或團體之主事

務所變更時，應於變更

翌日起一個月內連同許

可證、異動申報書，分

別報請變更前、後之警

察分駐（派出）所層轉

直轄市、縣（市）警察

局辦理異動登記。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二十四條 人民或團體

有本條例第五條之二第

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

者，其刀械及許可證持

有人或其繼承人應於撤

銷或廢止其許可翌日起

十五日內，連同執照報

由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給價收

購；無報繳人者，由戶

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收繳。 

第二十六條 人民或團體

有本條例第五條之二第

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

者，其刀械及許可證準

用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給價收購或收繳。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內政部會銜原住

民族委員會及國防部

訂定原住民漁民自製

獵槍魚槍許可及管理

辦法，現行條文準用

之規定業已刪除，爰

明定刀械及許可證給

價收購或收繳之規定

。 

第二十五條 人民或團體

販賣、轉讓、出租或出

借持有之刀械時，應向

戶籍所在地或主事務所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第二十七條 人民或團體

販賣、轉讓、出租或出

借持有之刀械時，應向

戶籍所在地或主事務所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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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其有第八條第一項各

款情形之一者，不予許

可；販賣、轉讓者，應

於許可之翌日起七日內

，連同許可證親自持向

戶籍所在地或主事務所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警察局辦理異動登

記。 

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其有第八條第一項各

款情形之一者，不予許

可；販賣、轉讓者，應

於許可之翌日起七日內

，連同許可證親自持向

戶籍所在地或主事務所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警察局辦理異動登

記。 

第二十六條 廠商經營刀

械輸出入貿易或製造、

販賣營業項目者，應檢

具申請書向主事務所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公司申請時，應另檢附

經濟部核准之公司名稱

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

定證明文件正本或影本

；檢附影本者，應加蓋

公司圖章及負責人章。 

第二十八條 廠商經營刀

械輸出入貿易或製造、

販賣營業項目者，應檢

具申請書向主事務所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公司申請時，應另檢附

經濟部核准之公司名稱

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

定證明文件正本或影本

；檢附影本者，應加蓋

公司圖章及負責人章。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二十七條 經依前條規

定許可之廠商得申請經

營輸出入貿易或製造、

販賣刀械業務，申請時

應檢附下列文件逐案向

主事務所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公司或工廠登記證

明文件正本或影本

；檢附影本者，應

加蓋公司、工廠圖

章及負責人章。 

三、刀械彩色圖例一式

六份，並詳述刀械

第二十九條 經依前條規

定許可之廠商得申請經

營輸出入貿易或製造、

販賣刀械業務，申請時

應檢附下列文件逐案向

主事務所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公司或工廠登記證

明文件正本或影本

；檢附影本者，應

加蓋公司、工廠圖

章及負責人章。 

三、刀械彩色圖例一式

六份，並詳述刀械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未修正。 

三、為有效國內刀械管理

，於刀械出口後，廠

商所應檢附出口證明

聯副本之報請備查期

限，由二十日縮短為

七日，爰修正第二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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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用途、刀柄

、刀刃長度及有無

開鋒等特徵。 

四、供外銷者應檢附外

商訂單或足資證明

其製造外銷之文件

，並附中文譯本。 

五、供國內人民或團體

持有者，應檢附人

民或團體戶籍所在

地或主事務所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同意

文件。 

製造供外銷之刀械

，製造完成應經製造公

司或工廠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警察局查

驗後，始得出口。並於

出口之翌日起七日內，

檢附出口證明聯副本報

查驗之警察局備查。 

數量、用途、刀柄

、刀刃長度及有無

開鋒等特徵。 

四、供外銷者應檢附外

商訂單或足資證明

其製造外銷之文件

，並附中文譯本。 

五、供國內人民或團體

持有者，應檢附人

民或團體戶籍所在

地或主事務所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同意

文件。 

製造供外銷之刀械

，製造完成應經製造公

司或工廠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警察局查

驗後，始得出口。並於

出口之翌日起二十日內

，檢附出口報單副本（

出口證明聯）報查驗之

警察局備查。 

第二十八條 經許可之槍

砲、彈藥、刀械，中央

主管機關每年應至少舉

行總檢查一次。但為維

護治安必要，得實施臨

時總檢查。 

第三十條 經許可之槍砲

、彈藥、刀械，中央主

管機關每年應舉行總檢

查一次。但為維護治安

必要，得實施臨時總檢

查。 

一、條次變更。 

二、為加強國內管制槍砲

、彈藥、刀械管理，

將每年應舉行總檢查

一次，修正為應至少

舉行總檢查一次。 

第二十九條 依本辦法許

可之槍砲、彈藥、刀械

，其執照或許可證遺失

或毀損時，機關（構）

、學校、團體代表人、

負責人或持有人應向機

關（構）、學校所在地

、主事務所所在地、戶

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第三十一條 依本辦法許

可之槍砲、彈藥、刀械

，其執照或許可證遺失

或毀損時，機關（構）

、學校、團體代表人、

負責人或持有人應向機

關（構）、學校所在地

、主事務所所在地、戶

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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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警察局申請補發

證照。 

（市）警察局申請補發

證照。 

第三十條 持有人因故攜

帶經許可之槍砲、彈藥

、刀械離開戶籍所在地

十五日以上或攜回者，

應書面載明型式、數量

、住居所及停留時間，

通知戶籍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警察局。 

戶籍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警察局應

通報住居所所在地警察

局，其有資料不符或未

到之情形者，應相互聯

繫，共同處理。 

第三十二條 持有人因故

攜帶經許可之槍砲、彈

藥、刀械離開戶籍所在

地十五日以上或攜回者

，應書面載明型式、數

量、住居所及停留時間

，通知戶籍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警察局

。 

戶籍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警察局應

通報住居所所在地警察

局，其有資料不符或未

到之情形者，應相互聯

繫，共同處理。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三十一條 依本條例第

五條之二第一項規定收

購或收繳之槍砲、彈藥

、刀械，送交警政署警

察機械修理廠銷毀。銷

毀之費用，由警政署逐

年編列預算支應。 

刀械持有人死亡、

團體解散，重新申請許

可持有者，應於事實發

生之翌日起三個月內重

新申請。 

第三十三條 依本條例第

五條之二第一項規定收

購或收繳之槍砲、彈藥

、刀械，送交警政署警

察機械修理廠銷毀。銷

毀之費用，由警政署逐

年編列預算支應。 

刀械持有人死亡、

團體解散，重新申請許

可持有者，或自製獵槍

持有人死亡，繼用人申

請繼續持有者，應於事

實發生之翌日起三個月

內重新申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未修正。 

三、配合內政部會銜原住

民族委員會及國防部

訂定原住民漁民自製

獵槍魚槍許可及管理

辦法，相關規定業已

明定，爰第二項刪除

自製獵槍持有人死亡

繼承相關規定。 

第三十二條 槍砲、彈藥

執照及魚槍查驗證由中

央主管機關印製；刀械

許可證，由直轄市、縣

（市）警察局印製。 

槍砲、彈藥之查驗

給照，每二年為一期，

第三十四條 槍砲、彈藥

執照及魚槍查驗證由中

央主管機關印製；刀械

許可證，由直轄市、縣

（市）警察局印製。 

槍砲、彈藥之查驗

給照，每二年為一期，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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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一月一日開始。

執照限用二年，期滿應

即繳銷，換領新照。 

第一年一月一日開始。

執照限用二年，期滿應

即繳銷，換領新照。 

第三十三條 本辦法所需

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三十五條 本辦法所需

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三十四條 本辦法除中

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三月

十三日修正發布之第九

條及第十條條文，自本

條例一百十三年一月三

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三條

之一施行之日施行外，

自發布日施行。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考量第九條及第十條

所定有關制式中央底

火空包彈之相關規範

，須配合本條例一百

十三年一月三日修正

公布之第十三條之一

施行日期，爰予修正

。 

  


